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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法学院副教授 本期嘉宾 贾林青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话题背景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盈科支行(以下简称盈科农行)

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武支公司(以下简称宣武

人保)的一系列车贷险纠纷，最近终于有了结果：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结果，支持宣武人保在盈科农行

向担保人追偿前有权拒赔保险金的请求。 2001年11月，陈某

在盈科农行贷款50.7万元购买了一辆宝马轿车，贷款期限3年

，从2001年12月开始还款。后来，陈某没能按照贷款合同约

定全面履行还款义务，至今拖欠银行本利合计13.7万余元。银

行要求保险公司代为支付的同类型案件还有19起，共涉及到

贷款本金和利息200余万元。 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盈科

农行应按照《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条款》中的规定，

先向担保人聚益苑公司进行追偿，抵减欠款后不足部分再由

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因此，在盈科农行向担保人追偿前，宣

武人保有权拒赔。 盈科农行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盈科农行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称，在从盈科农

行贷款之前，陈某等人已经向宣武人保投保了车贷险，被保

险人是盈科农行。因此，当陈某不能按照合同约定还款的时

候，保险公司应该对银行进行理赔。 宣武人保则认为，保险

公司的理赔应当按照《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条款》中

的规定进行，如果盈科农行不先向担保人进行追偿，保险公



司有权拒赔。 而盈科农行则认为，虽然有上述保险条款中的

规定，但盈科农行和宣武人保曾在2002年6月10日签订过一个

三方协议，约定如购车人未能履行还款义务时，由被保险公

司向银行赔偿。 保险合同与协议约定相冲突，以谁为准？ 主

持人：本案中到底是按照保险条款赔偿还是按照后来签定的

合作协议赔偿，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当保险合同和协议约

定不一致时，应以哪个约定为准？ 邹海林：当三方协议的约

定与保险合同的约定不一致时，首先应当先确定三方协议的

约定是否构成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在本案中，保险合同订

立在先，三方协议成立在后。三方协议的当事人并没有明确

的意思表示将三方协议的约定纳入已经成立的保险合同，故

三方协议并不构成本案争议的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在这样

的情形下，车贷险争议仅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处理，不

能适用三方协议，事实上并不存在以“哪个约定”为准的问

题。 王萍：三方协议往往不是针对具体的债权签订的合同，

按照保险法的理论，在签订协议时，并没有保险利益，所以

三方协议不是保险合同，处理保险纠纷案件还是应当以保险

合同为据。但是，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有例外：(1)没有具体

的保险合同或者借贷合同，或具体合同约定不明的，可以三

方协议为判断依据。(2)三方协议中明确约定该协议效力高于

具体合同的，认定权利、义务时，该协议中不违背法律强制

性规定的部分优先于具体合同的内容。 贾林青：我认为本案

所涉及的保险合同与三方协议没有质的区别，均是保证保险

合同，其保险责任都是在作为被保险人的债务人不履行还款

义务时，由保险公司向作为第一受益人的银行履行保险责任

。 保险公司对银行应承担担保责任还是差额补偿责任？ 主持



人：在一审当中，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盈科农行应按照《

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条款》中的规定，先向担保人聚

益苑公司进行追偿，抵减欠款后不足部分再由保险公司予以

赔偿。对此，终审法院作出了同样的认定。这样认定的法律

依据是什么？ 王萍：根据目前保监会的文件，保证保险的保

险责任范围是差额保证保险责任，也就是说，保险人只对被

保险人实现担保权后差额部分提供保险保障。但是，该文件

并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所以对于具体案件，还是应当以保

险合同的约定为准。如果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承诺对全部债

权承担保险责任，则不能适用差额保证责任。 邹海林：车贷

险属于分期付款保证保险的一种。保证保险是保险公司开办

的一种保险业务，尽管具有担保的属性，但并非担保。故保

险公司按照车贷险的约定对贷款银行所承担的责任，并非担

保责任，而仅仅是车贷险约定的保险给付责任。首先，保险

公司仅按照车贷险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如“购车人未能履

行还款义务”，对贷款银行承担保险责任。其次，车贷险往

往会约定限制或者排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如本案《

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条款》约定的“如果农行盈科支

行不先向担保人进行追偿，保险公司有权拒赔”内容，此约

定成为保险公司向贷款银行承担保险责任的先决条件。在解

决车贷险争议时，应当综合考虑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条

款和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条款。保险公司按照车贷险

承担的保险给付责任不能用“差额补偿责任”进行描述，它

是一种填补贷款银行不能回收的贷款损失的责任。 贾林青：

对于保险人在保证保险合同中所承担责任的法律性质，我认

为属于单纯的保险责任而并非担保责任。因此，在保证保险



合同的被保险人未按贷款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的，便构成

保险事故。从而，保险人应当按照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向

作为受益人的银行履行相应的保险责任，而不应当是差额补

偿责任。除非当事人在保证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为差额补偿

责任。 为什么车贷险的被保险人是银行而不是借款人？ 主持

人：在车贷保险中，借款人支付了保险费，却不是被保险人

，保险人还可以向借款人追偿，这是否对借款人不公平？ 邹

海林：车贷险所承保的风险是贷款银行回收贷款不能的危险

，故贷款银行才是车贷险的被保险人，而不可能是购车人(借

款人)。实际上，分期付款保证保险是保险公司借用保险的形

式而开办的一种商业担保业务，在权利义务关系的分配上与

填补损害的财产保险有所不同，故保证保险合同一般约定有

保险公司在承担保险责任后向借款人的追偿权。在保证保险

的理念和制度设计上，即使保险合同对此没有约定，保险公

司在承担保险责任后，也取得借款银行的债权人地位，可以

依法向借款人追偿。车贷险的保险费实际上也是贷款银行向

购车人提供贷款的融资担保成本，最终都应当由信用不足的

购车人来承担，故在实务上常由购车人作为投保人，承担支

付保险费的义务，与“公平”与否无关。分期付款保证保险

作为一种交易方式，对于借款人、贷款银行以及保险公司开

展各自的业务应当是多赢的。 王萍：我国目前对于车贷险的

设计，是采用了信用保险的相关制度，但在实际当中却是一

种畸形错位的信用保险体制。这表现在由债务人投保，但是

债权人为被保险人，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赔付之后，还可以

向债务人行使保险代位权，所以债务人是花钱为别人保险，

自己并没有得到保险的保障。我认为，车贷险应该是一种保



证保险，即以债务人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债权人为受益人

。保证保险本来就是替代被保险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工具，所

以，保险人在承担了责任以后，一般不能向被保险人追偿。

为了避免道德风险，可以规定或在合同中约定，被保险人对

保险事故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有

追偿权。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的区别在于：首先，保险费由

谁来交？信用保险应当由债权人交保险费，保证保险应该由

债务人交保险费。银行不能利用在借贷合同中的优势地位，

要求债务人掏钱为自己的贷款风险埋单，从而疏忽了贷款资

信审查的过程和应有的债权风险评估。其次，两种保险的承

保范围不同，保险费标准也应当有所不同。保证保险的保险

费一般要比信用保险的保险费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